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總說明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於七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訂定發

布後，配合證券商業務之開放及提升負責人與業務人員之服務品質，歷經

二十六次修正。本次係因應近年證券商朝數位轉型發展，線上開戶及電子

交易比重日益提升，為降低證券商經營成本，增進證券商營運彈性，開放

證券商得設置或將一般分支機構變更為簡易分支機構，爰增訂簡易分支

機構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以健全證券商之經營。本次共計修正四條，

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簡易分支機構負責人應具備高級業務員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

三條及第八條) 

二、為確保簡易分支機構負責人具備有效經營之能力，明定簡易分支機構

負責人應具備相關積極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三、明定簡易分支機構負責人未具備本規則所定資格條件者，其法律效果

為應予解任。(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證券商之業務人

員，依其職務之繁簡難

易、責任輕重，分為下列

二種： 

一、高級業務員：擔任第

八條第一項之部門

主管、分支機構及

簡易分支機構負責

人、投資分析或內

部稽核等職務者。 

二、業務員：從事前條第

二項各款有價證券

承銷、自行買賣、受

託買賣、內部稽核

或主辦會計等職務

者。 

前項第二款業務員

擔任內部稽核職務者，

以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

認可機構舉辦之內部稽

核人員訓練班受訓及格

結業者為限。 

第三條 證券商之業務人

員，依其職務之繁簡難

易、責任輕重，分為下列

二種： 

一、高級業務員：擔任第

八條第一項之部門

主管及分支機構負

責人、投資分析或

內部稽核等職務

者。 

二、業務員：從事前條第

二項各款有價證券

承銷、自行買賣、受

託買賣、內部稽核

或主辦會計等職務

者。 

前項第二款業務員

擔任內部稽核職務者，

以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

認可機構舉辦之內部稽

核人員訓練班受訓及格

結業者為限。 

配合證券商得設置簡易分

支機構，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明定簡易分支機構負

責人應為高級業務員。 

第八條 證券商之承銷、

自行買賣、受託買賣、結

算交割、內部稽核、股

務、財務等部門之主管、

分支機構及簡易分支機

構負責人、擔任受託買

賣與結算交割部門之主

管，除由金融機構兼營

者，其內部稽核主管及

財務部門主管得另依本

會之規定外，應具高級

第八條 證券商之承銷、

自行買賣、受託買賣、結

算交割、內部稽核、股

務、財務等部門之主管

及分支機構負責人、擔

任受託買賣與結算交割

部門之主管，除由金融

機構兼營者，其內部稽

核主管及財務部門主管

得另依本會之規定外，

應具高級業務員資格條

配合證券商得設置簡易分

支機構，為確保簡易分支

機構負責人有效經營之能

力，爰配合第三條規定，修

正第一項，明定簡易分支

機構負責人應具備高級業

務員資格條件。 



 

業務員資格條件。 

外國證券商在中華

民國境內分支機構，除

其負責人、財務及股務

部門主管外，擔任承銷、

自行買賣、受託買賣、結

算交割及內部稽核等部

門之主管，應具備高級

業務員資格條件。 

件。 

外國證券商在中華

民國境內分支機構，除

其負責人、財務及股務

部門主管外，擔任承銷、

自行買賣、受託買賣、結

算交割及內部稽核等部

門之主管，應具備高級

業務員資格條件。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所

定部門之主管、督導該

部門或各該部門之副總

經理、協理、經理、分支

機構及簡易分支機構負

責人應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 

一、經教育部承認之國

內外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或同等學歷，

具證券、期貨、金融

或保險機構從事業

務工作經驗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者。 

二、證券機構工作經驗

四年以上，成績優

良者。 

三、從事資訊、科技、法

律、電子商務或數

位經濟等專業領域

之工作經驗六年以

上，成績優良者。 

四、有其他學經歷足資

證明其具備證券專

業知識及經營管理

經驗，可健全有效

經營證券商業務

者。 

上市或上櫃證券商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所

定部門之主管、督導該

部門或各該部門之副總

經理、協理、經理及分支

機構負責人應具備下列

資格之一： 

一、經教育部承認之國

內外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或同等學歷，

具證券、期貨、金融

或保險機構從事業

務工作經驗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者。 

二、證券機構工作經驗

四年以上，成績優

良者。 

三、從事資訊、科技、法

律、電子商務或數

位經濟等專業領域

之工作經驗六年以

上，成績優良者。 

四、有其他學經歷足資

證明其具備證券專

業知識及經營管理

經驗，可健全有效

經營證券商業務

者。 

上市或上櫃證券商

及金融控股公司之證券

配合證券商得設置簡易分

支機構，為健全簡易分支

機構之營運，確保簡易分

支機構負責人具備有效經

營之能力，爰修正第一項，

明定證券商簡易分支機負

責人應具備相關積極資格

條件。 



 

及金融控股公司之證券

子公司之內部稽核主

管，除應具備前項資格

條件外，其職位應等同

於副總經理或同等職

務，並應報經本會審查

合格後始得充任。 

外國證券商在中華

民國境內分支機構之承

銷、自行買賣、受託買

賣、結算交割及內部稽

核等部門之主管，應具

備第一項所定之資格。 

依其他法律或證券

商組織章程規定而與副

總經理、協理、經理職責

相當者，準用第一項之

規定。 

子公司之內部稽核主

管，除應具備前項資格

條件外，其職位應等同

於副總經理或同等職

務，並應報經本會審查

合格後始得充任。 

外國證券商在中華

民國境內分支機構之承

銷、自行買賣、受託買

賣、結算交割及內部稽

核等部門之主管，應具

備第一項所定之資格。 

依其他法律或證券

商組織章程規定而與副

總經理、協理、經理職責

相當者，準用第一項之

規定。 

第十一條 證券商董事會

負有選任經理人之責

任，應確實審核經理人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並

就經理人資格條件之維

持及適任性，負監督之

責。 

董事會應確實督導

公司落實經理人之問

責，並建立相關制度，及

納入經理人適任性之評

估。 

證券商總經理、第

八條第一項所定部門之

主管、督導該部門或各

該部門之副總經理、協

理、經理、分支機構及簡

易分支機構負責人於本

規則修正後升任或充

任，應具備或符合本規

第十一條 證券商董事會

負有選任經理人之責

任，應確實審核經理人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並

就經理人資格條件之維

持及適任性，負監督之

責。 

董事會應確實督導

公司落實經理人之問

責，並建立相關制度，及

納入經理人適任性之評

估。 

證券商總經理、第

八條第一項所定部門之

主管、督導該部門或各

該部門之副總經理、協

理、經理及分支機構負

責人於本規則修正後升

任或充任，應具備或符

合本規則所定資格條

配合證券商得設置簡易分

支機構，修正第三項，明定

證券商簡易分支機構負責

人未符合本規則所定資格

條件者，其法律效果為應

予解任。 



 

則所定資格條件；不符

者，應予解任。 

件；不符者，應予解任。 

 


